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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苗栗縣政府依據行政院核定「輔導

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」及全國區域計畫規定辦理特定地

區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更案行政程序審查專案小組會議提

案資料 

壹、背景說明 

一、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33 條規定略以：「為輔導未登記工廠合

法經營，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有關機關擬定相關措施辦理

之；…」，經濟部據此研擬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」（以

下簡稱輔導方案），報奉行政院 102 年 1月 29 日核定。 

二、依前開輔導方案有關特定地區土地使用分區適宜性檢討規定：

「(一)特定地區範圍與其周邊地區土地，屬特定農業區且符合

區域計畫特定農業區檢討調整為一般農業區標準者，請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儘速依區域計畫法規定辦理資源型使用分區

變更。(二)特定地區範圍土地周圍均屬優良農地性質，無法將

特定農業區變更者，應輔導區內之未登記工廠轉型或遷廠，以

維護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性。．．．。」，故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陸續依區域計畫法規定，函送特定地區內特定農業區檢討

變更為一般農業區案件報請本部核備。 

三、旨揭案件係屬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檢討變更案件類型，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除應依據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

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（以下簡稱作業須知）規定程序辦

理公開展覽、說明會、提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專案小組審議外，

並應徵詢產業、農業等目的事業之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意見，

及踐行民眾參與程序及徵詢土地所有權人意見，此本部分別以

104 年 3 月 10 日及 104 年 4 月 28 日函請相關機關配合辦理在

案。 

四、苗栗縣政府於該縣苑裡鎮新復南段 594、595、596、599、600、

601、602-1、602-3、604、605、606、614 及 616-1 地號等 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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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土地（面積 34058.9 平方公尺）公告為特定地區後，依據作

業須知及本部函示規定辦竣相關程序，並於 104 年 4月 13 日、

104 年 4 月 30 日及 104 年 6 月 29 日函送本部核備，因案件內

容涉產業及農業等機關業務權責，又為釐清案內相關疑義及強

化審查效率，爰召開本次行政程序審查專案小組會議。 

貳、討論事項：苗栗縣政府報送苑裡鎮新復南段 13 筆土地，擬由特

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。 

一、法令依據 

(一)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33 條及輔導方案。 

(二)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及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

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。 

二、辦理經過 

(一)辦理機關：苗栗縣政府。 

(二)苗栗縣政府以 104 年 4 月 13 日府地用字第 1040072586 號

函、104 年 4 月 30 日府地用字第 1040082667 號函及 104 年

6 月 29 日府地用字第 1040132531 號函（如附件 1）送本案

相關書圖報請本部核備。 

(三)檢討範圍： 

1.經濟部101年6月1日經授中字第10130002210號公告「苗

栗縣苑裡鎮新復南段 594、595、596、599、600、601、602-1、

602-3、604、605、606、614 及 616-1 地號等 13 筆土地（面

積 34058.9 平方公尺）為特定地區」，前開苗栗縣政府函

送本案之面積為 3.40589 公頃（如附件 2）。 

2.現況衛星影像、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情形如圖 1、

圖 2、圖 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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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現況衛星影像圖 

 

 
圖 2 現況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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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現況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圖 

 

(四)徵詢意見：本署以 104 年 7 月 20 日營署綜字第 1042911622

號函及 104 年 10 月 27 日營署綜字第 1040068841 號函請相

關機關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經濟部、本部地政司）提供查

核意見： 

1.中央及地方產業主管機關查核意見： 

(1)經濟部中部辦公室：104 年 7 月 29 日經中一字第

10431339910 號函檢送「經濟部辦理非都市土地資源型

使用分區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（特定地

區）查核表」（如附件 3），查核項目第一項至第四項之

查核結果，該府均符合規定。 

(2)地方產業主管機關：苗栗縣政府以前開 104 年 6 月 29

日函送查核表，查核項目第一項至第四項之查核結果，

該府皆認定符合規定。 

2.中央及地方農業主管機關查核意見：  

(1)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：104 年 11 月 5 日農企字第

1040733245 號函送查核表，查核項目第五項及第六項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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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結果，該府均符合規定（如附件 4）。 

(2)地方農業主管機關：苗栗縣政府以前開 104 年 6 月 29

日函送查核表，查核結果略以：「旨案座落地點左側毗

鄰幼獅工業區，該工業區非屬優良農地。」 

3.其餘查核事項：本部地政司：以 104 年 7 月 28 日內地司

編字第 1041306474 號書函略以：「…，涉及用地編定部分，

如經該府審認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

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相關規定者，本司無意見」（如附件 5）。 

(五)初核意見：依前揭中央部會及苗栗縣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資

源型使用分區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(特定地區)

查核表及本署初核意見如附表 1、2。 

三、問題： 

(一)本案產業類型為「紙漿、紙及紙製品製造業」，是否非屬於

未登記工廠補辦登記辦法第 4 條附件「紙漿製造業」，請苗

栗縣政府說明，並請經濟部表示意見。 

(二)本案經苗栗縣政府說明周邊 10 公里範圍內之幼獅工業區工

業用地 132.53 公頃，全區土地使用已達飽和，目前無閒置

空間可容納本案特定地區工廠，請苗栗縣政府說明幼獅工業

區定位及現況發展，是否可容納本案特定地區未登記工廠，

並請經濟部表示意見。 

(三)另本案特定地區周邊 10 公里範圍內都市計畫工業區是否有

閒置空間可容納案內未登記工廠，因苗栗縣政府檢附資料並

未說明，按苑裡都市計畫距本案約 1.6 公里，依據 93 年發

布實施之變更苑裡都市計畫(第四次通盤檢討)書所載，該範

圍內乙種工業區計有 3處，面積合計 49.41 公頃，目前實際

發展面積為 15.98 公頃，其發展率為 32%（如附件 6）。請苗

栗縣政府再予補充說明苑裡都市計畫工業區目前實際已發

展面積及發展率，並說明是否仍有空間可容納本案特定地區

內未登記工廠？ 

擬辦：本案苗栗縣政府依作業須知第 14 點及第 15 點規定，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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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展覽、說明會及召開專案小組會議審議，並依作業須知

第 17 點規定製作相關圖冊文件，且經苗栗縣政府、經濟部、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本部地政司皆認定符合相關規定，考量

本案符合作業須知第七點（一）2、(3)A：「已不符劃定或變

更為特定農業區之條件。」規定，故本案擬依區域計畫法第

15 條規定同意核備，並於提請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確認

後辦理後續核備事宜。 

（請苗栗縣簡報本案計畫內容、辦理過程、土地所有權人意願、各

有關機關意見及其他應說明事項，並補充說明上述問題） 

參、臨時動議 

肆、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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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：中央部會辦理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特定農業區檢討變

更為一般農業區(特定地區)查核表 

查核項目(修正版) 
查核

結果 
說明/相關公文 

權責 

單位 
本署查核意見 

一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特定地區範

圍內產業類型，

是否符合「輔導

未登記工廠合法

經營方案」產業

輔導需求之低污

染產業。 

■是 

 

□否 

依經濟部 101 年 6 月 1

日 經 授 中 字 地

10130002210 號函公告

特定地區範圍內，依該

公司申請之臨時工廠

登記資料及「劃定特定

地區提案書最終修正

本」資料，該公司生產

紙板相關紙製品，類別

屬 15 紙漿、紙及紙製

品製造業、產品屬 159

其他紙製品，故屬低污

染產業。 

經濟部 詳問題(一) 

二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是否符合分

級分類方式及輔

導措施。 

■是 

 

□否 

依經濟部 104 年 6 月 23

日 經 授 中 字 第

101431300650 號函提

報工作小組之資料，其

分級為分區調整，符合

分級分類及輔導措施。 

經濟部 經濟部查核符

合規定，本署

無意見。 

三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已併同鄰近

特定地區確無法

進行整體規劃，

是否符合實際情

形。 

■是 

 

□否 

依經濟部 101 年 7 月 3

日經授中字第經授中

10130003080 號函「劃

定特定地區提案書最

終修正本」，劃定面積

3.4 公頃，未達整體規

劃規模。申請基地周邊

另有苑裡鎮火炎山段

701地號等 25筆土地之

特定地區(面積約 2.3 公

頃，未達 5 公頃之特定

地區使用分區變更規

模)，且因兩特定地區並

未相臨，相隔距離約 8

公里，故無法併同進行

經濟部 經濟部查核符

合規定，本署

無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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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體規劃評估。 

四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鄰近 (周邊

10 公里範圍內)

工業區 (產業園

區 或 都 市 計 畫

區 )經檢討尚無

閒置空間可容納

案 內 未 登 記 工

廠，是否符合鄰

近工業區供給與

工業區規劃配合

情形。 

■是 

 

□否 

依據 104 年 1 月行政院

核定版產業用地政策

革新方案，本特定地區

周邊 10 公里範圍內之

幼獅工業區，全區開發

總面積為 218.47 公

頃，其中已租售面積

140.92 公頃，未強化利

用土地 1 筆面積 0.6180

公頃，土地利用高達

99%，全區土地使用已

達飽和，目前已無閒置

空間可容納本案未登

記工廠之進駐(資料來

源: 104年1月行政院核

定版)。 

經濟部 詳問題(二) 

五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周邊土地非

均屬優良農地性

質，是否確非屬於

農地分類分級成

果第 1 級農業用地

範圍，或未全部符

合「全國區域計

畫」特定農業區劃

定或檢討變更原

則。 

■是 

□否 

特定地區西側與大甲幼

獅工業區毗鄰，土地現況

為工廠使用，其餘毗鄰土 

地有供稻作、休耕、房

屋、工廠等使用，符合非

均屬優良農地性質之地

區。 

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 

依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查核意

見本案周邊非

屬優良農地性

質，本署無意

見。。 

六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範圍內土地

符合「全國區域計

畫」特定農業區得

檢討變更為一般

農業區之條件，是

否符合規定。 

■是  

□否 

特定地區西側與大甲幼

獅工業區毗鄰，符合特定

農業區得檢討變更為一

般農業區之「符合距離工

業區 100 公尺範圍內」之

原則。 

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 

依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查核意

見，本案尚符作

業須知七、（一）

2、（3）F「距離

工業區、科學園

區、高鐵特定

區、國（省）道

交流道、都市發

展用地或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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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環境保護署

公告受污染場

址地區一百公

尺範圍內之地

區。」之檢討要

件，本署無意

見。 

七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已辦理公開

展覽及舉行說明

會，是否符合規

定，陳情意見是否

具體參採回應。 

■是 

□否 

  內政部 

符合規定。 

八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已召開專案

小組審查會議，是

否符合規定，陳情

意見是否具體參

採回應。 

■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

符合規定。 

九、所送圖、冊（含格

式、份數）及相關

資料是否符合規

定。 

■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

符合規定。 

十、是否請有關機關

（主要是中央部

會）審核（發文表

示意見）？  

■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

本署已函請相

關機關（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、經

濟部、本部地政

司）提供查核意

見。 

十一、前開機關如有不

同意見，是否召開

協商會議後，再予

核備（定）？ 

□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

本案雖相關機

關未有不同意

見，惟為釐清案

內疑義，爰提本

次行政程序審

查會議後再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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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核備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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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：苗栗縣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特定農業區檢討

變更為一般農業區(特定地區)查核表 

查核項目 
查核

結果 
說明及相關公文 權責單位 本署查核意見 

一、特定地區範圍內

產業類型為何，

是否符合「輔導

未登記工廠合法

經營方案」產業

輔導需求之低污

染產業。 

▓是 

□否 

1.廣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苑

裡廠係位於經濟部 101 年

6 月 1 日經授中字第

10130002210 號公告特定

地區範圍內，依該公司申

請之臨時工廠登記資料及

「劃定特定地區提案書最

終修正本」資料，該公司

生產紙板的相關紙製品，

產業類別屬 15 紙漿、紙及

紙製品製造業、產品屬

159 其他紙製品（如附

件）。 

2.依據「未登記工廠補辦臨

時工廠登記辦法」第 4 條

附件表格（如附件），因該

產品非位於表列產業，故

依前開辦法規定屬低污染

事業。 

3.經濟部 101 年 6 月 1 日經

授 中 字 第 10130002210

號。 

苗栗縣政府工

商發展處 

（詳問題一） 

二、是否符合經濟部

依照「輔導未登

記工廠合法經營

方案」訂定分級

分類方式及輔導

措施。 

▓是 

□否 

1.本區係依經濟部訂定「特

定地區劃定處理原則」劃

定之特定地區，該原則已

考量面積（本區 3.4 公頃

已達 2 公頃以上）、集聚密

度（本區工廠廠地面積為

3.4 公頃已達 1 公頃）、區

位（非位於依法令劃定禁

止或限制開發之地區）等

條件，已包含分級分類的

概念。 

2.本區目前皆已做工廠設施

使用，無農業生產之行

為，將積極輔導調整分區

及後續變更用地，朝合法

化方向邁進。(補充說明: 

本區符合經濟部依照「輔

苗栗縣政府工

商發展處 

苗縣縣政府查核符

合規定，本署無意

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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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

案」訂定分級分類方式及

輔導措施中之「柒、執行

措施一、輔導措施（四）

輔導土地合理及合法使用

3.土地分區適宜性檢討

（1）特定地區範圍屬特定

農業區且符合區域計畫特

定農業區檢討為一般農業

區者，依區域計畫法規定

辦理資源型使用分區變

更。」，相關文件為依經濟

部 104 年 6 月 9 日「未登

記工廠輔導管理工作小組

第 31 次會議」報告事項案

由 3 說明二略以：「…，目

前直轄市、縣(市)所辦理

特定地區之特定農業區調

整名單，皆符合輔導措施

規定。」（詳如附件）) 

三、是否已併同鄰近

經公告劃定特定

地區進行整體規

劃評估（非都市

土地達 5 公頃以

上、都市土地達 3

公頃以上，應以

工業區、產業園

區或都市計畫檢

討變更等整體規

劃方式辦理），並

經評估不具可行

性（如未達分區

變更規模或無法

取得區內全部土

地 所 有 權 人 同

意）。（註 2） 

▓是 

□否 

1.查廣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

苑裡廠經濟部公告為特定

地區。 

2.本區面積 3.4 公頃未達 5

公頃，附近另有苑裡鎮火

炎山段701地號等25筆土

地(本區面積約 2.3 公

頃，未達 5 公頃之特定地

區(詳後附位置圖)，惟尚

未達使用分區變更規模，

未併同進行整體規劃評

估。(補充說明:查廣源造

紙股份有限公司苑裡廠經

濟部公告為特定地區面積

3.4 公頃，與附近苑裡鎮

火炎山段 701 地號等 25

筆土地面積約 2.3 公頃之

特定地區並未相鄰且直線

距離已超過 7 公里，(詳後

附位置圖)，故無法並同進

行整體規劃評估。) 

苗栗縣政府工

商發展處 

苗栗縣政府查核符

合規定，本署無意

見。 

四、是否就鄰近（周

邊 10 公里範圍

內）工業區（產

▓是 

□否 

如後附本案周邊 10 公里範

圍圖(補充說明:有關幼獅工

業區全區總面積)為 218.47

苗栗縣政府工

商發展處 

（詳問題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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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園區或都市計

畫 區 ） 進 行 檢

視，並經檢討尚

無閒置空間可容

納案內未登記工

廠。 

公頃，其中工業用地 132.53

公頃，公共設施 63.81 公

頃，社區用地 30.40 公頃，

土地利用高達 97%以上(資

料來源:經濟部工業局網

站)，全區土地使用已達飽

和，目前已無閒置空間可容

納本案未登記工廠。) 

五、周邊土地是否非

均屬優良農地性

質。 

▓是 

□否 

旨案座落地點左側毗鄰幼獅

工業區，該工業區非屬優良

農地  

苗栗縣政府農

業處 

苗栗縣政府查核符

合規定，本署無意

見。 

六、範圍內土地是否

符合非都市土地

特定農業區得檢

討變更為一般農

業區之 6 項條

件。（註 3） 

▓是 

□否 

1.旨案「距離工業區 100 公

尺範圍內之地區」得檢討

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條

件。 

2.本府 103 年 10 月 16 日府

農農字第 1030221161 號

函 

苗栗縣政府農

業處 

苗栗縣政府查核符

合規定，本署無意

見。 

七、是否辦理公開展

覽 及 舉 行 說 明

會，並通知土地

所有權人及利害

關係人，相關意

見 是 否 具 體 回

應。（註 4） 

▓是 

□否 

1.104 年 2 月 5 日辦公公開

展覽，104 年 2 月 12 日辦

理說明會，104 年 3 月 19

日發文土地所有權人徵詢

意見。 

2.104年 1月 30日府地用字

第 1040022525 號函、104

年 2 月 13 日府地用字第

1040034656 號函、104 年

3 月 19 日府地用字第

1040055826 、

1040055772 、

1040055786、1040055817

號函。  

苗栗縣政府地

政處 

1.符合規定。 

2.特定地區土地所

有權人是否同意

檢討變更之意願

調查，依苗栗縣政

府所附資料本案

土地所有權人 4

人，同意本案檢討

變更。 

八、是否召開專案小

組審查會議，如

有不同意意見，

是 否 已 協 調 整

合。（註 5） 

▓是 

□否 

1.104 年 4 月 1 日召開專案

小組會議，並看辦理現

勘。 

2.104年 3月 25日府地用字

第 1040060145 號函、104

年 4 月 9 日府地用字第

1040070621 號函。  

苗栗縣政府地

政處 
符合規定。 

九、是否會同有關機

關辦理現勘？現

勘是否符合使用

分區劃定或檢討

□是 

▓否 

1.104 年 4 月 1 日召開專案

小組會議，並辦理現勘。 

2.104年 3月 25日府地用字

第 1040060145 號函、104

年 4 月 9 日府地用字第

苗栗縣政府地

政處 

本案未辦理現勘，辦

理現勘並非必要程

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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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原則？（註

6） 

1040070621 號函。103 年

10 月 16 日府農農字第

1030221161 號函。 

十、所送圖、冊（含

格式、份數）及

相關資料是否符

合規定。（註 7） 

▓是 

□否 

符合作業須知規定，並檢附

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、編

定圖、土地清冊等資料乙式

五份。 

苗栗縣政府地

政處 
符合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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